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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200160� � � �证券简称：南江B� � � �公告编号：2014-035

半年度

报告摘要

1、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同时刊载于巨潮资讯

网或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上的半年度报告全文。

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南江

B

股票代码

200160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李文英

电话

0314-3115048

传真

0314-3111475

电子信箱

liwy@cdnanjiang.com

2、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1）主要财务数据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216,832,416.09 16,818,678.04 1,189.2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9,331,150.10 86,021,262.29 -77.5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元）

-11,202,241.58 -7,930,312.87 -41.2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39,839,229.21 -162,574,578.72 75.49%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0.03 0.12 -75.00%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0.03 0.12 -75.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8.81% 54.48% -45.67%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总资产（元）

481,392,711.34 380,763,274.72 26.4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29,032,632.87 209,701,482.77 9.22%

（2）前10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18,735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非流通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王栋 境内自然人

29.49% 208,324,800 208,324,800

GUOTAI

JUNAN

SECURITIES

(HONGKONG)

LIMITED

境外法人

13.72% 96,937,736 0

中国光大证券

（香港）有限公

司

境外法人

6.35% 44,866,976 0

上海香港万国

证券

境外法人

2.62% 18,532,274 0

承德县北方实

业总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2.62% 18,517,651 18,517,651

王正松 境内自然人

1.89% 13,327,891 13,327,891

王文胜 境内自然人

1.03% 7,258,007 0

周海虹 境内自然人

0.95% 6,708,495 0

俞三喜 境内自然人

0.83% 5,888,900 0

李天云 境内自然人

0.73% 5,158,0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公司未知上述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

明（如有）

无

（3）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3、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报告期内，公司继续提升经营管理水平，不断完善治理结构，按照既定目标积极推进主业，使公司

继续保持稳健发展。 房地产领域， 公司重金打造位于县城黄金地段的南江·汇景天地项目市场反应良

好，工程进展顺利；生态农业领域，农业公司生产经营平稳，产品供销正常；新材料领域，“基于石墨烯

应用的集流体功能性涂层” 项目初期筹建工作进展顺利。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主营业务收入21,683.24万元，比上年同期上升1,189.24� %，实现归属母公司净

利润为1,933.12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77.53%。截至报告期末，公司总资产为48,139.27万元，净资产为

22,903.26万元。

证券简称：福星股份 证券代码：000926� � � � 公告编号：2014-036

湖北福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公司债券（第一期）

票面利率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湖北福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星股份"或"发行人"）公开发行不超

过32亿元公司债券已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2014]413号文核准。

本期债券发行规模为16亿元（以下简称"本期债券"）。

2014年8月25日，发行人和保荐人（联席主承销商）华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簿

记管理人（联席主承销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在网下向机构投资者进行了票

面利率询价，根据询价结果，经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充分协商和审慎判断，最终

确定本期债券票面利率为9.20%。

发行人将按上述票面利率于2014年8月26日，面向社会公众投资者网上公开发

行，网上发行代码为"101650"，简称"14福星01"；将于2014年8月26日至2014年8月28

日面向机构投资者网下发行，具体认购方法请参见2014年8月22日刊登在《中国证

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 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zse.

cn）、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湖北福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公司债券（第一期）发行公告》。

特此公告。

发行人：湖北福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联席主承销商）：华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簿记管理人（联席主承销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8月25日

证券代码：002629� � � �证券简称：仁智油服 公告编号：2014-066

四川仁智油田技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职工代表监事换届选举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四川仁智油田技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三届监事会即将届满，为

保证监事会的正常运作，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公司于2014�年 8�月

25�日在公司职工之家会议室召开公司二届二次（临时）职工代表大会。经全体与会代表

投票表决，选举张跃先生为公司第四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将与公司2014年第一次临时

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的 2�名股东代表监事共同组成公司第四届监事会，任期三年，与股东

代表监事任期一致。

张跃先生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以及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

联关系，其将按照《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行使职权，并对公司职工代表大会

和股东大会负责。

上述职工代表监事符合《公司法》有关监事任职的资格和条件，最近二年内曾担任过

公司董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的监事人数未超过公司监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单一股东提名

的监事未超过公司监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职工代表监事简历见附件。

特此公告。

四川仁智油田技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8月26日

附件：第四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简历

四川仁智油田技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简历

张跃：男，1971年出生，大专学历。曾任绵阳市仁智实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中医药研究

所副所长、 本公司企业文化部干事。2008年1月至2008年12月任本公司党工文化部干事，

2009年1月至今任本公司董事会办公室业务主办。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实

际控制人以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

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深圳市康达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000048� � � �证券简称：康达尔 公告编号：2014-028

半年度

报告摘要

1、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同时刊载于

巨潮资讯网或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上的半年度报告全文。

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康达尔 股票代码

000048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朱文学 张明华

电话

0755-25425020-330 0755-25425020-359

传真

0755-25420155 0755-25420155

电子信箱

wxzhu66@msn.com a000048@126.com

2、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1）主要财务数据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730,950,130.29 681,022,794.03 7.3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5,570,579.61 35,656,695.09 -84.3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元）

-4,206,499.90 -3,594,941.2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213,219,733.79 -69,643,551.44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0.0143 0.0912 -84.32%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0.0143 0.0912 -84.3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34% 8.30% -7.96%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总资产（元）

1,615,189,985.55 1,330,565,566.90 21.3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408,518,622.38 402,734,006.15 1.44%

（2）前10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13,642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深圳市华超投

资集团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26.36% 102,998,857 0

质押

38,000,000

陈立松 境内自然人

2.20% 8,604,492 0

罗豫西 境内自然人

2.17% 8,478,326 0

深圳市吴川联

合企业家投资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94% 7,576,100 0

温敏 境内自然人

1.92% 7,485,854 0

邱洞明 境内自然人

1.87% 7,310,159 0

袁丽忠 境内自然人

1.80% 7,051,445 0

民乐燕园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73% 6,762,000 6,762,000

冻结

6,762,000

林志 境内自然人

1.34% 5,243,415 0

赵标就 境内自然人

1.27% 4,963,577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本公司前十大股东中，第一大股东与其他股东无关联关系，本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

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

明（如有）

无

（3）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3、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2014年上半年，公司所处农业行业形势低迷，养殖行业受生猪价格大幅波动的影响，再加上

各项生产经营成本的大幅上升等因素，公司经营压力较大；随着住房供需关系的改变，以及房价

上涨趋势的结束，行业调控政策也由抑制市场过热的单边调控转向因地制宜的双向调控。今年3�

月，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分类调控的思路，政策导向变得更加市场化和更有针对性。2014年上半

年，面对国内仍然严峻的经营形势和激烈的市场竞争环境，公司不断强化战略执行力度，通过调

整产品结构和创新商业模式，实现经济增长；同时，公司积极顺应市场要求，积极创新管理模式，

不断改革创新，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73,095万元，同比增长7.33%；

实现营业利润796万元，同比增长268.81%；实现净利润557万元，同比下降84.38%。

4、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3）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4）董事会、监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本报告期“非标准审计报告”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深圳市康达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董事长：罗爱华

二〇一四年八月二十六日

(

上接

B50

版

)

附件

１

：授权委托书格式

授权委托书

重庆市迪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 年 月 日召开的贵公司

２０１４

年第

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人股东帐户号：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序号 议案内容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关于公司收购重庆东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２２．４４％

股权暨关

联交易的议案》

２

《关于公司为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备注：

委托人应在委托书中“同意”、“反对”或“弃权”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

√

”，对于委托人在本授

权委托书中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附件

２

：网络投票操作流程（如适用）

投资者参加网络投票的操作流程

说明在本次股东大会上，股东可以通过上交所交易系统或其他本所认可的网络投票系统参加

投票，并对网络投票的相关事宜进行具体说明。此附件为通过上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说明。

投票日期：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１５

日的交易时间，即

９

：

３０

—

１１

：

３０

和

１３

：

００

—

１５

：

００

。通过上交所交易系统

进行股东大会网络投票比照上交所新股申购操作。

总提案数：

２

个

一、投票流程

（一）投票代码

投票代码 投票简称 表决事项数量 投票股东

７３８５６５

迪马投票

２ A

股股东

（二）表决方法

１

、一次性表决方法：

如需对所有事项进行一次性表决的，按以下方式申报：

议案序号 内容 申报价格 同意 反对 弃权

议案 本次股东大会的所有提案

９９．００

元

１

股

２

股

３

股

２

、分项表决方法：

议案序号 议案内容 委托价格

１

《关于公司收购重庆东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２２．４４％

股权暨关联交易的

议案》

１．００

（三）表决意见

表决意见种类 对应的申报股数

同意

１

股

反对

２

股

弃权

３

股

（四）买卖方向：均为买入

二、投票举例

（一）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１０

日

Ａ

股收市后，持有迪马股份

Ａ

股（股票代码

６００５６５

）的投资者

拟对本次网络投票的全部提案投同意票，则申报价格填写“

９９．００

元”，申报股数填写“

１

股”，应申报

如下：

投票代码 买卖方向 买卖价格 买卖股数

７３８５６５

买入

９９．００

元

１

股

（二）如某

Ａ

股投资者需对本次股东大会提案进行分项表决，拟对本次网络投票的提案《关于

公司收购重庆东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２２．４４％

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投同意票，应申报如下：

投票代码 买卖方向 买卖价格 买卖股数

７３８５６５

买入

１．００

元

１

股

（三）如某

Ａ

股投资者需对本次股东大会议案进行分项表决，拟对本次网络投票的提案《关于

公司收购重庆东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２２．４４％

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投反对票，应申报如下：

投票代码 买卖方向 买卖价格 买卖股数

７３８５６５

买入

１．００

元

２

股

（四）如某

Ａ

股投资者需对本次股东大会提案进行分项表决，拟对本次网络投票的提案《关于

公司收购重庆东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２２．４４％

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投弃权票，应申报如下：

投票代码 买卖方向 买卖价格 买卖股数

７３８５６５

买入

１．００

元

３

股

三、网络投票其他注意事项

（一）同一股份通过现场、网络或其他方式重复进行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二）统计表决结果时，对单项方案的表决申报优先于对包含该议案的议案组的表决申报，对

议案组的表决申报优先于对全部议案的表决申报。

（三）股东仅对股东大会多项议案中某项或某几项议案进行网络投票的，视为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其所持表决权数纳入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表决权数计算，对于该股东未表决或不符合

本细则要求的投票申报的议案，按照弃权计算。

●

报备文件

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５６５

证券简称：迪马股份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４－０５３

号

重庆市迪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股权收购暨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简要内容：公司拟收购江苏江动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动集团”）持有重庆东原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原地产”）

２２．４４％

的股权，收购价格将不高于

５．１

亿元。

●

该股权收购系公司收购重要子公司少数股东权益，有利于公司主营业务发展。

●

本次交易双方属同一实际控制人，构成关联交易，过去

１２

个月内，江动集团为本公司合计

４

，

０００

万元金融机构授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

本次交易未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

交易实施不存在重大法律障碍。

●

该关联交易还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一）公司拟收购江苏江动集团有限公司持有东原地产

２２．４４％

股权，重庆华康资产评估土地房

地产估价有限责任公司以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３１

日为评估基准日对标的股权进行评估，出具的《预估报告》，

东原地产

２２．４４％

股权的股东权益价值预评估结果约为

５

亿元。参考该预评估值，公司确定该次收购

价格将不高于

５．１

亿元，最终收购价格将以正式报告评估结果为准。若收购完成，公司将持有东原地

产

１００％

股权。

（二）江动集团与公司属同一实际控制人，该次收购构成关联交易。该关联交易经公司第五届

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对该交易进行事前认可并出具独立意见，公司审计委

员会对该交易事项进行审议并出具意见。

（三）该关联交易还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关联方情况介绍

（一）江苏江动集团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１９９１

年

１２

月

２３

日

注册地：盐城市开放大道

９２

号

法定代表人：罗韶颖

注册资本：

２０２０３．５

万元

公司经营范围： 内燃机及零部件、 内燃机发电机组、农业机械、金属加工机械、照相机械及器

材、电子计算机及外部设备、通讯设备、家用电器制造；内燃机检测服务；海水职务养殖及其加工；

废旧物资回收；金属机构制造、维修；电动机维修；燃油料、生活日用品、化工产品（除农药及其它危

险化学品）、五金产品（除电动三轮车）、通用设备、金属材料（国家有专项审批规定的项目除外）、建

筑材料批发、零售；普通货物仓储服务；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企业

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汽车修理（限有资格的分支机构经营）。

公司系重庆东银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控股子公司，持股比例

９９％

。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３０

日，未经审计的公司总资产为

９３７

，

１９４．９４

万元，净资产为

１９３

，

６９６．０４

万元，利

润总额为

－５

，

０８４．９７

万元。

（二）重庆市迪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１９９７

年

１０

月

９

日

注册地：重庆市南岸区长电路

８

号

法定代表人：向志鹏

注册资本：

１

，

９０６

，

４３９

，

８２６

元

公司性质：民营控股的股份有限公司（上市公司）

公司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按资质证书核定期限经营）；制造、销售运钞车、特种车及零部件

（按《目录》批准的车型组织生产、销售），上述汽车售后服务；销售汽车（不含小轿车）；经营本企业

自产的机电产品出口业务（国家组织统一联合经营的出口商品除外）、本企业生产、科研所需的原

辅材料、机械设备、仪器仪表及零配件的进口业务（国家实行核定公司经营的进口商品除外）；电子

产品、计算机软件、硬件及网络设施的技术开发及销售，计算机系统集成及网络信息服务（除国家

有专项管理规定的项目外）。

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３０

日，未经审计的公司合并总资产

１

，

９８６

，

１９２．７３

万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

益

４３０

，

６００．１８

万元，营业收入

２７５

，

５４９．０１

万元，归属于上市公司净利润

１４

，

４３６．５４

万元。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基本情况

１

、公司简介

重庆东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重庆市南岸区南城大道

１９９

号正联大厦

２１

楼

成立时间：

１９９９

年

９

月

１５

日

注册资本：

５４

，

３８０

万元

法定代表人：方勇

公司主要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按资质证书核定期限经营）。经济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

股权结构：重庆市迪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持股

７７．５６％

，江苏江动集团有限公司

２２．４４％

。

东原地产已取得房地产二级开发资质。

２

、财务状况

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有限公司对东原地产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全部资产负债进行审计，出具了信会

师深报字［

２０１４

］第

０００６８

号《审计报告》，未经审计的截止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３０

日的部分财务数据如下：

合并报表部分数据： 单位：万元

日期 总资产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２０１４

年

１－６

月

６２９

，

２０７．９８ １３０

，

７６３．５２ ５６

，

３９１．８８ ２

，

７７６．４３

２０１３

年

５９１

，

０２６．９１ １２９

，

４５７．０９ ６２

，

９４２．８８ ４

，

２０５．０８

母公司报表部分数据： 单位：万元

日期 总资产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２０１４

年

１－６

月

２７９

，

１５７．４０ ９１

，

６４７．９１ １

，

１８７．９７ －４１５．７４

２０１３

年

２５８

，

８２８．８２ ９２

，

０６３．６６ ２

，

７８１．３６ ３６９．４３

３

、主要项目情况

东原地产主要从事房地产项目的开发，旗下主要在建项目情况：

项目名称 项目位置 状态 占地面积（㎡） 总建筑面积（㎡）

东原

．

香山 重庆市渝北区 在建

２４３

，

１７６ ３１２

，

１１８

东原

．

桐麓 重庆市巴南区 在建

６３

，

７４５ １８１

，

５７４

东原

．

碧云天 重庆市北碚区 在建

７８

，

８００ ５５

，

３５８

东原

．

长江畔

１８９１

重庆市南岸区 在建

９２

，

５１７ ３５９

，

７４３

东原

．

香郡 重庆市巴南区 在建

６０

，

００３ ２６９

，

５７６

东原

．

湖山樾 重庆市北部新区 在建

１８９

，

８７４ ５１２

，

９２１

（二）交易标的评估情况

１

、重庆华康资产评估土地房地产估价有限责任公司以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３１

日为评估基准日对标的股

权进行评估，出具的《预估报告》，东原地产

２２．４４％

股权的股东权益账面价值为

４．２１５

亿元，股东权益

价值预评估结果约为

５

亿元。 公司根据预评估值作价确定该部分标的股权收购价格将不高于人民

币

５．１

亿元，最终收购价格将以正式报告评估结果为准。

２

、在股东大会文件上网披露之前，重庆华康资产评估土地房地产估价有限责任公司将出具正

式《评估报告书》，将采用资产基础法和收益法对评估基准日东原地产

２２．４４％

股权的股东权益进行

评估并得出合理评估结论。

四、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履约安排

该次关联收购事项将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待股东大会文件上网披露之前，补充披露正式

《评估报告书》及《股权收购暨关联交易公告》，其中将披露公司董事会对交易标的股权定价情况及

公平合理性的分析意见。

该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公司将与江动集团签署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具体付款

条款并确定双方权利及义务。

五、该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该次收购东原地产

２２．４４％

少数股东权益目的在于整合公司房地产业务股权架构，提高公司权

益比例，增加盈利能力，符合公司整体战略发展需要。东原地产原为公司控股子公司，该次收购其

少数股东权益不会导致上市公司合并范围发生变化，不存在重大会计政策或会计估计差异影响。

六、该关联交易应当履行的审议程序

该关联交易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关联董事向志鹏、罗韶颖回避表

决该事项，独立董事对该交易进行事前认可并出具独立意见，该关联交易还将提交公司股东大会

审议。

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对该关联交易出具书面审核意见， 认为该收购整合公司股权架构，有

利于提高公司利润，符合公司整体战略发展需要。本次关联交易程序符合公司《章程》、《收购管理

办法》的相关要求。此项交易尚须获得股东大会的批准，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人将放弃

行使在股东大会上对该议案的投票权。

七、需要特别说明的历史关联交易情况

过去

１２

个月内，江动集团为本公司合计

４

，

０００

万元金融机构授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八、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此次收购东原地产

２２．４４％

少数股东权益有利于提高房地产开发业务收益，符合公司整体

发展战略的要求。本次关联交易标的经具有证券资格的评估事务所评估，预评估值真实有效。待评

估值确定后将及时补充披露相关评估报告及应披露公告，程序客观、公允、合理，符合公司和全体

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的情形。该关联交易遵循了公

开、自愿和诚信原则，关联董事对该事项回避表决，有利于维护市场的稳定。决策程序符合《公司

法》、《证券法》及《公司章程》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九、上网公告附件

１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

２

、独立董事意见

３

、独立董事事前认可书

４

、预估报告

５

、审计委员会决议

特此公告。

重庆市迪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四年八月二十五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５６５

证券简称：迪马股份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４－０５４

号

重庆市迪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为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公司为下属子公司武汉嘉乐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嘉乐地产”）向金融机构申

请融资提供

４５

，

０００

万元担保额度（担保形式包括不限于抵押、质押、保证担保等）。

●

被担保对象：公司下属子公司。

●

截止目前，被担保人未提供反担保。

●

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情况。

●

上述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结合公司项目开发资金需求，为加速子公司房地产项目开发进程，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

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公司为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同意公司根据实际经营情况为

子公司嘉乐地产向金融机构申请融资提供担保额度

４５

，

０００

万元（担保形式包括不限于抵押、质押、

保证担保等）。

一、提供担保额度情况：

担保对象

担保额度

（万元）

武汉嘉乐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４５

，

０００

合计

４５

，

０００

上述额度仅为最高担保额度（担保形式包括但不限于保证、抵押、质押等），该担保额度有效期

限自该议案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生效至次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日。

二、被担保方介绍

武汉嘉乐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注册号：

４２０１１１０００２７４４９４

注册地址：武汉市洪山区珞狮路南湖山庄

６０

栋

３

层

３０１

室

成立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５

日

注册资本：

１

，

０００

万元

法定代表人：何永劼

公司主要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商品房销售。

该公司为公司全资子公司重庆同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之控股子公司，持股比例

６０％

。

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３０

日，公司总资产

６２

，

２６４．０９

万元，所有者权益

９８５．４３

万元，净利润

－１４．５６

万元。

累计担保情况： 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３０

日公司对下属子公司提供担保余额合计

２４７

，

５７２

万元人民

币，占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５７．４９％

，无逾期对外担保。

三、担保协议情况

上述担保额度仅为可预计的最高担保额度，该额度将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在股东大会核定的

担保额度内，公司将根据具体发生的担保进展情况，在定期报告中进行披露，不再另行召开董事会

或股东大会，如有新增或变更的除外。授权公司及控股子公司董事长根据担保情况在额度范围内

调整担保方式并签署担保相关文件。前述融资及担保尚需相关金融机构审核同意，签约时间以实

际签署的合同为准。

四、担保目的

公司为子公司提供担保是为了满足下属子公司项目开发的需要，公司对该公司的资信和偿还

债务能力有充分的了解，该公司的财务风险处于可控制的范围之内，没有明显迹象表明公司可能

因对外担保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五、董事会意见

本次担保行为是考虑到子公司融资及经营需求而作出的，公司对该公司的资信和偿还债务能

力有充分的了解，该公司的财务风险处于可控制的范围之内，没有明显迹象表明公司可能因对外

担保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六、独立董事意见

上述被担保对象为公司间接控股子公司，为上市公司体系内的担保行为，无其他逾期担保情

况。该担保是考虑公司生产经营及投资资金需求的基础上合理预测而确定的，符合公司经营实际

和整体发展战略。公司对该公司经营状况、资信及偿还债务能力有充分的了解，该等公司的财务风

险处于可控制的范围之内，没有明显迹象表明公司可能因对外担保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我们认为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的情形。决策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及

《公司章程》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七、上网公告附件

１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

２

、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重庆市迪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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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新海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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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摘要

1、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同时

刊载于巨潮资讯网或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上的半年度报告全文。

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新海股份 股票代码

002120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孙宁薇 高伟

电话

0574-63029608 0574-63029608

传真

0574-63029876 0574-63029192

电子信箱

xhlighter@xinhaigroup.com xhlighter@xinhaigroup.com

2、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1）主要财务数据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422,298,903.67 455,570,614.96 -7.3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58,471,891.60 17,682,536.80 230.6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元）

17,687,755.16 10,538,526.22 67.8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36,704,283.18 83,827,202.86 -56.21%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0.39 0.12 225.00%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0.39 0.12 225.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1.56% 3.79% 7.77%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总资产（元）

829,385,071.19 858,924,829.07 -3.4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518,228,494.07 477,319,297.85 8.57%

（2）前10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13,791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黄新华 境内自然人

36.43% 54,746,773 41,060,080

质押

22,000,000

宁波新海塑料

实业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7.57% 11,381,466

质押

11,381,400

华加锋 境内自然人

3.66% 5,504,122 4,238,341

孙雪芬 境内自然人

3.03% 4,549,771 3,412,328

柳荷波 境内自然人

1.63% 2,456,379 1,842,284

沈嘉祥 境内自然人

1.17% 1,763,181

孙宁薇 境内自然人

0.82% 1,232,229 924,172

金树建 境内自然人

0.68% 1,020,000

邬庆生 境内自然人

0.65% 976,620

汪叶萍 境内自然人

0.57% 85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黄新华先生与孙雪芬女士为夫妻关系，孙雪芬女士为宁波新海塑料实业有限公司的控股股东，

孙宁薇女士为孙雪芬女士的侄女，其他上述股东未知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

明（如有）

报告期末自然人邬庆生通过个人普通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100,080

股，通过长城证券有限责任

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876,540

股，合计持有

976,620

股。

（3）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3、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目前，全球经济总体呈现缓慢增长态势，经济主体或区域复苏的不平衡性依然明显。

我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结构调整稳中有进，经济发展任重道远。2014年上半年，公司从以

下几方面入手应对复杂的国内外形势，提升市场竞争力，第一，稳固核心竞争力，严控成

本，扎实推进“机器换人” 、生产工艺及技术改良、设备改造和精益化管理工作；第二、聚焦

大客户和优质客户，提升单位盈利能力。第三、坚持创新引领，加强医疗器械业务技术、营

销团队的建设，积极扩宽市场销售渠道。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42,229.89万元，同比

下降7.30%；实现利润总额8,526.18万元，同比增长192.38%；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847.19万元， 同比增长230.6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1,

768.78万元，同比增长67.84%。

2014年下半年，公司根据年初的工作目标，将继续着力加强公司“自主创新、资源配

置、风险管控、人才优化”四大能力的建设。

4、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3）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根据2014年4月8日公司201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公司以8820万元人民币的

价格向上海扬大投资有限公司转让所持有的上海富凯电子制造有限公司100%股权。报告

期，本公司已收妥全部股权转让款，并办理了相应的财权交接手续，故自2014年6月1日起

不再将其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

（4）董事会、监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本报告期“非标准审计报告”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宁波新海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黄新华

二O一四年八月二十三日


